
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網頁主機託管服務計劃 

主旨：
    為了減輕學校網管教師的負擔，及提升學校網站的服務品質，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特
別擬訂網頁託管的服務，提供學校建置網站並放置於縣網中心的虛擬主機。

服務對象：
    縣屬各級學校。 

服務內容：
 1.網頁主機託管，其 DNS 也一併由本縣網中心代管。

2.提供一組 FTP 帳號密碼給申請之學校`，FTP 帳號的網頁空間為 300MB。
3.提供動態網頁模組 sfs3，但此服務並非絕對必要。
4.各託管學校的首頁一律命名為：index.htm 
5.網頁空間不提供 PHP、cgi 及資料庫 mysql 的服務；動態網頁模組 sfs3 網址請自行連結至
學校網頁。

6.本中心不提供各校網頁更新與維護的工作，請託管之學校自行以 FTP 上傳及更新其網頁
內容。

申請網頁託管作業流程：

取消網頁託管作業流程： 

主機託管學校權責約定說明：

一、本項服務為縣網中心提供放置於縣網中心的虛擬主機及其相關之網路服務，縣網中心
並不負責各校現有之網頁主機維護服務及管理。

二、縣網中心負責縣網虛擬主機之系統維護、資料保管及定時備份服務，但亦請學校自行
備份相關資料，以減輕可能遭受之損害。

三、學校存放於縣網中心虛擬主機之資料資訊須遵守台灣學術網路各項管理規範及南投縣
教育網路中心之網路管理相關規定，並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如有違法情形，縣網中心
有權將以刪除，學校不得異議。

四、為確保學校維護更新其存放資訊之權益與資料安全，學校須維護該帳號及密碼保管之
使用責任。 

五、學校使用本服務，不得妨礙他人使用或影響縣網中心系統之正常運作，如有違反，經
縣網中心通知後 48 小時內未改善或已造成縣網中心系統或他人使用之障礙者，縣網中
心得逕行暫停學校使用或終止其使用。對違反規定之學校，本中心有權在不另行通知
下進行緊急之必要處置。 

(3) 作業完成後
通知申請之
學校。

(1) 學校以傳真或
郵件提出申請。

(3) 作業完成後
通知申請之
學校。

(2) 縣網進行託
管作業。

(4) 學校可以開
始登入並上
傳網頁。

(1) 學校以傳真或
郵件提出申請。

(2) 縣網取消託
管(一週內) 。



 

 「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 網頁主機託管」服務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

校    長

申請人
( 聯絡人)

中文姓名：                         職稱：  

E-mail：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分機          傳真： 

申請項目 □ 網頁主機託管  □ sfs3 動態網頁模組

   學

校

簽

章

        資訊管理教師             主任                校長

主機託管學校用戶權責 約定條款

一、本項服務為縣網中心提供放置於縣網中心的虛擬主機及其相關之網路服務，縣網中心
並不負責各校現有之網頁主機維護服務及管理。

二、縣網中心負責縣網虛擬主機之系統維護、資料保管及定時備份服務，但亦請學校自行
備份相關資料，以減輕可能遭受之損害。

三、學校存放於縣網中心虛擬主機之資料資訊須遵守台灣學術網路各項管理規範及南投縣
教育網路中心之網路管理相關規定，並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如有違法情形，縣網中心
有權將以刪除，學校不得異議。

四、為確保學校維護更新其存放資訊之權益與資料安全，學校須維護該帳號及密碼保管之
使用責任。 

五、學校使用本服務，不得妨礙他人使用或影響縣網中心系統之正常運作，如有違反，經
縣網中心通知後 48 小時內未改善或已造成縣網中心系統或他人使用之障礙者，縣網中
心得逕行暫停學校使用或終止其使用。對違反規定之學校，本中心有權在不另行通知
下進行緊急之必要處置。

請將本申請表填妥用印後，寄交或傳真至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即可。
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主機託管交流站  h t t p : / / 16 3 . 2 2 . 1 6 8 . 3 0 /  

以下由縣網中心填寫

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 審核作業

學校用戶編號

日       期 作  業  人  員

接受申請

審    核

系統設定測試

正式上線


